
  

 

 

 

 

 

 

 

 

服務質素標準 2 
 

 
服務單位應檢討及修訂有關服務提供方面的政策和程

序。 
 

 

2.1 服務單位備有機制以檢討及修訂其有關的政策及程序。 

  

2.2 服務單位備有機制，以在檢討及修訂有關政策及程序的

過程中適當地收集及採納服務使用者和職員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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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服務質素標準 2 概要－檢討及修訂政策和程序 

 

服務質素標準 2 是關乎服務單位如何檢討及修訂其政策及程序。服務質素標準訂

明服務單位必須設立一套機制以檢討及修訂其在不同的服務質素標準規定下的

政策及程序，而在過程中亦必須有服務使用者及職員的參與。 

 

「政策」是指服務單位處理問題時的背後哲學及大概模式。「程序」則訂出執行

政策的步驟。 發展政策和程序及將其書面化的目的是為服務單位提供一個獲認

同的架構，以確保單位能持續提供高質素的服務。 

 

政策及程序對服務單位很重要，因為它們能夠： 

 

 為服務使用者就所預期接受服務的性質及水準，提供清晰的指引； 

 讓職員清楚知道單位對他們在特定情況下的期望； 

 在考慮改變服務運作及執行有關措施時提供一個焦點； 

 確保為每一服務使用者所提供的服務都有一致質素。 

 

服務單位單單倚賴不成文的政策及程序會導致危機，遇有重要員工的出缺，便會

出現混亂、缺乏方向、甚至重覆制定政策的情況。 

 

某些服務質素標準要求服務單位訂立政策及／或程序以涵蓋特定範疇；亦有些服

務質素標準並無嚴格規定需要制訂有關政策和程序，雖然在很多情況下他們甚為

有用。在處理各項質素標準的執行手冊裡，你可以根據特定指引去制定政策及程

序的內容。 

 

是節內容會在檢討及修訂政策和程序方面提供一個概括的指引。 

 

 

B. 符合服務質素標準 2 的基本條件 

 

服務單位要符合標準 2，必須： 

 

1. 確立一套檢討及修訂各項政策和程序的書面機制 

 

服務單位應該有一套確立的機制，以檢討及修訂與服務提供方面有關的各服

務質素標準中所規定的每一項政策及程序，並有文件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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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會定期檢討該政策或程序，以及在何時或在何種情況下須作檢討， 

 何人或那一職銜或委員會負責檢討，及 

 最近一次檢討及修訂該政策或程序是在何時。 

 

服務單位可自行制定需要檢討及修訂的政策和程序的清單，但必須包括下列

各項服務質素標準中所規定的政策及程序： 

 

 標準 6 - 計劃、評估及收集意見 

 標準 10 - 申請及退出服務 

 標準 11 - 評估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標準 12 - 知情的選擇 

 標準 13 - 私人財產 

 標準 14 - 私隱和保密 

 標準 15 - 申訴 

 標準 16 - 免受侵犯 

 

 

2. 確立一套收集和採納服務使用者及職員意見的書面機制 

 

服務單位應該展示一套其在檢討及修訂政策和程序的過程中，如何收集和採

納服務使用者及員工意見的確立機制。 

 

 

3. 確保上述機制得以實施 

 

服務單位應該實施上述檢討及修訂政策和程序、及在過程中收集和採納服務

使用者及員工意見的機制，以確保單位備有現行的政策及程序文件。 

 

 

C. 有助於服務單位符合服務質素標準 2 的資源 

 

本手冊載有以下文件： 

 

 檢討和修訂政策及程序的指引及模式，包括如何引入服務使用者及員工的參

予的提議 

 政策及程序核對清單的制定指引 

 制定程序的一般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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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指引可用作以下用途： 

 

 如服務單位現時未有有關此範疇的文件時，作為單位首次編製有關機制的基

礎；或 

 如服務單位現時已有有關文件, 則可作為單位檢視及如有需要，修訂有關機

制時所採用的核對清單。 

 

本手冊中所提供的參考文件只是用作指引，最終在服務單位中推行的機制應度身

訂造，以反映服務單位的性質及運作，以及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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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和修訂政策及程序的指引及模式 

 

1. 簡介 

 

本指引旨在訂出檢討和修訂政策及程序的過程及安排。 

 

各項服務質素標準規定服務單位需要有其政策及程序。雖然這些政策及程序未必

經常需要，但是確立一套明文的政策及程序，確實是一個良好的工作習慣。 

 

在這些指引中訂出的過程及安排可用作檢討及修訂那些須強制執行，和非強制執

行的政策及措施。 

 

我們會在這些指引裡提供不同的模式，以供你在檢討及修訂政策及程序時使用，

有些模式會比其他較為適用於你的服務單位，故此服務單位應評估各模式以確定

其是否適用於所屬服務類別及服務使用者。 

 

2. 檢討和修訂政策及程序的步驟： 

 

檢討和修訂政策和程序有以下步驟，包括： 

 

 令員工、服務使用者及其他關注的人士知道政策及程序會被檢討及修訂 

 提供機會以收集對政策及程序的意見 

 草擬政策及程序的修訂、或在有需要時制訂新的政策及程序 

 收集對已修訂或新訂政策及程序的意見; 

 政策及程序最後定案 

 分發有關政策及程序 

 訂定下次檢討的時間 

 

3. 制訂檢討及修訂政策及程序的步驟及時間表 

 

服務質素標準沒有訂明政策及程序須何時檢討，故此由服務單位自行制訂的檢討

及修訂時間表便十分重要。服務質素標準要求服務單位決定其政策及程序是否會

定期檢討，及/或在何種情況下會被檢討。若政策及程序需要定期檢討，服務單

位需訂明每隔多久要檢討一次；若否，則需列明要在甚麼情況之下才會作出檢討 

(例如當有關法例或中央轉介系統有轉變時)。服務單位並需決定如何知會服務使

用者、員工及其他關注的人士有關服務的政策及程序上的轉變。 

 

所有步驟都應該有明確的時間表，以及預留充足的時間作檢討、草擬、收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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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最後定案。 

 

服務單位有很多不同方法去訂定何時檢討及修訂其政策及程序。服務單位可以視

乎其服務種類及規模，以及政策及程序的複雜性及關注點，去釐定一次過或連續

性檢討。 

 

一次過檢討可集中工作，而採取一年週期或其他週期的檢討則可將工作量全年平

均分佈。 

 

以下是兩個不同例子的做法： 

 

每個模式都有其優點及缺點，服務單位須選擇一套合適的來採用。你選擇的模式

會視乎你為服務使用者、員工及其他有關人仕所提供的機會。我們會在下一部份

再作討論。 

 

每年週期檢討  週期性檢討及修訂 

一月 二月 三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向員工、服務使

用者及其他人士

建議檢討時間表 

  

徵求所有服務質

素標準的意見及

召開意見收集聚

會 

  

向員工、服務使

用者及其他人

士建議檢討時

間表 

  

徵求意見及召

開標準六、十、

十一及十二的

意見收集聚會 

 

四月 五月 六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草擬 

 

徵求意見 

 

最後定案 

  

草擬標準六、

十、十一及十二 

 

徵求對標準

六、十、十一

及十二的意見 

 

 

標準六、十、十

一及十二的最

後定案 

七月 八月 九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分發 

 

    

分發標準六、

十、十一及十二 

 

徵求意見及召

開標準十三、

十四、十五及

十六的意見收

集聚會 

 

 

草擬標準十

三、十四、十五

及十六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徵求對標準十

三、十四、十五

及十六的意見 

 

標準十三、十

四、十五及十

六的最後定案 

 

分發標準十

三、十四、十五

及十六 

 

 

4.  收集服務使用者、他們的家屬及其他有關人士對檢討和修訂政策及程序的意

見的策略 

 

服務使用者、員工及有關人仕可以有很多渠道就政策及程序的檢討參與和提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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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你的服務單位可以推行以下其中一個或多種不同方法以提供意見回饋的機

會： 

 

 成立一個包括服務使用者及員工的政策委員小組，以檢討和修訂政策及

程序； 

 在服務單位的通訊資料內徵求意見； 

 於單位意見討論板上張貼通知書以徵求意見； 

 將政策及程序顯示在單位的通訊板上，並收集意見； 

 在與服務使用者的經常性聯絡會議中，設定時間以檢討政策及程序； 

 召開特別會議，以討論有關的政策及程序； 

 將草擬的政策及程序連同服務使用者的意見表格分發以徵求意見。 

 

服務單位須自行決定何時或在何種情況之下搜集服務使用者、員工及關注的人士

對政策及程序的意見。 

 

某些服務種類的單位可能有必要向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屬提供額外的支援以鼓勵

他們參與。保証所有服務使用者、員工及其他關注的人士都能夠有參與的機會是

十分重要的。 

 

雖然有些服務使用者及員工可能已透過委員會成員的身份得以參與檢討和修訂

政策及程序。然而，提供機會予那些不在委員會內的人士去了解及參與檢討和修

訂的過程仍然十分重要。 

 

5. 檢討和修訂政策及程序的責任分配 

 

服務單位需要決定何人會以符合服務質素標準 2 的方式，負責檢討和修訂政策

及程序的工作及作出交代。此外，服務單位需要決定是否設立一套正式的機制，

例如：政策檢討委員會，去支援該負責人。 

 

上述的決策要視乎服務單位的規模、複雜性及所提供的服務種類而定。對很多服

務單位而言，在政策發展、檢討和修訂過程中引入服務使用者的參予是一個新的

嘗試，所以有關員工必須發展新的技巧以保証服務使用者的有效參與。有很多服

務使用者亦未必能夠適應參予提供意見，所以單位亦應提供支援使他們能夠作出

有效的貢獻。 

 

服務單位的員工有最終責任去檢討和修訂政策及程序，他們亦有責任制訂最佳方

法讓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屬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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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維持現行的政策及程序 

 

政策及程序應顯示： 

 

 修訂的日期；及 

 下次檢討的日期 

 

這些詳情可在一個稱為"行政事宜"的特定部份，或在政策及程序中每一頁的備註

中出現。這可保証服務單位清楚知悉每一份政策及程序文件是否為最新及現行

的。 

 

7. 有關政策及程序資料的分發 

 

在這階段，服務單位亦需要決定如何分發這些政策及程序、在何處儲存、在何種

情況下、及如何使服務使用者及其他關注的人士得到這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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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及程序核對清單的制定指引 

 

1. 引言 

 

這指引有助你如何記錄各項服務質素標準所規定而需要檢討的政策及程序、訂定

檢討日期以及負責檢討的人士／職銜／委員會。 

 

2. 核對清單 

 

以下格式提供一個資料記錄的架構。 

 

服務質素

標準 

政策及程序 檢討頻率 檢討背景 負責人/ 職銜/ 

委員會 

最近一次檢討及

修訂日期 

例子      

10.1 申請服務政策 

 

每當津貼及服務

協議或中央轉介

系統有轉變時 

(註明檢討場合 

例如: 職員會) 

(訂出負責的職員/ 

職銜/ 委員會， 

例如: 服務協調主

任) 

 

   (註明日期) 

14.1 保護服務使用者私隱

程序 

每年(訂明日期) 

或在收到相關的

投訴後 

(註明檢討場合 

例如: 職員會) 

(訂出負責的職員/ 

職銜/ 委員會，  

例如: 單位主任) 

 

   (註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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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程序的一般範本 

 

每個要求有政策及程序的服務質素標準，我們都會提供有關政策及程序的制定指

引。以下是與每個標準都有關的程序所要求的核心資料： 

 

1. 簡介 

 

你需要在這部分闡述該程序的作用。 

 

2. 程序內容 

 

在這部份，你需要列出該程序所處理的主要事項。 

 

3. 互相參照 

 

每份程序文件都與一個標準有關，但有些標準是重疊的，有些則互有關連。故此，

你需要在這部分列明與該項標準有關的程序文件，以確保員工和服務使用者能知

悉有關事項。 

 

4. 行政事宜 

 

在這部份，你需要列明你如何確保程序不會過時，以及所有需要得到資料的人士

都能。在這部分，服務單位必須列明： 

 

 程序制訂的日期 

 如何及向誰人發佈程序；及 

 如何及何時檢討程序。 

 

 

 

- 完 - 


